
 
有關《子女管養及探視權應否以立法形式推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  

立場書 
 

前言：  
    
  同根社共同管養小組（下稱本小組）由一班離婚的單親婦女組成。我們正是曾

經／現在正面對「子女管養及探視權」的一群婦女。本小組十分關注政府計劃

將《子女管養及探視權以立法形式推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相關事宜，

就著早前政府發表的諮詢文件本小組的意見如下： 
 
本小組認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理念。雖然父母離異，但是他們不能忘記

身為父母的責任，就是要好好照顧孩子。所以在理想的情況下，父母在離異時

／後最首要的考慮是孩子的成長和發展，以孩子的利益為依歸。但是政府理念

和單親婦女實際面對的情況卻是相差甚遠。以下是單親婦女在現行法例下面對

的影響和擔憂。 
單親婦女對實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將對的擔憂： 
 
1. 前配偶利用新法例故意刁難 

新法例要求離異的父母雙方共同管養孩子，並且為孩子的重大事情做出共同

的決定。但即使在現行法例底下，本小組已經有婦女受到前配偶，運用法例

故意刁難，例如動輒便吵上法庭，要求增加自己給予孩子的贍養費，以換取

增加探視孩子的時間。凡事只以法律為唯一解決途徑，令受害婦女那方承受

更多精神上的壓力。若然修法變成「共同父母責任模式」，需要離異夫妻雙

方共同管養孩子，便更容易造成夫妻間的摩擦，進而影響到孩子的成長。 
 

2. 阻礙日常生活 
「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其中一個要求是，父母雙方共同決定孩子的重大事

情，而且需要雙方簽署同意書。但本小組婦女的擔憂是，離婚後難以找到前

配偶。在離婚的時候離異雙方已經決定以後分開生活，不再見面，但當實行

「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情況，婦女每次需要就子女的事情與男方商量或者

得到其同意時，找不到前配偶，便會影響到孩子的日常生活，令需要決定的

事情時時拖延。 
 
3. 勉強雙方合作適得其反 

其實，如果離婚父母雙方溝通關係良好，願意負起責任照顧子女，即使沒有

「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規管，他們自己也可以一起商量處理子女的事情和

分配雙方的責任。但是，當一對離婚父母，本來因為文化，價值觀等等不同

的因素導致溝通出現問題而難以合作，政府還強硬要求他們以「共同父母責

任模式」去處理子女的事宜，不但不會讓孩子感到父愛母愛，還會適得其

反，令孩子的身心受影響。 
 

4. 影響孩子的情緒 
本小組的其中一個擔心是，「共同父母責任模式」推行後，增加夫妻間的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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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期間最受影響的是雙方的孩子。父母意見不合，經常吵架，孩子的人生

重大決定在左右搖擺，遲遲未能有一個準確的決定，因此，在「共同父母責

任模式」的情況下，子女只會更加無所適從。令夾在雙方之間的孩子成為父

母吵架的磨心，以為自己便是造成父母吵架的原因。 
 

  參考外國推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後的經驗，本小組發現英格蘭，澳大利亞

等的國家相繼面對新的模式未能改變父母思維，法院爭議數目增加等的情況。

基於我們正正是會受法例影響的單親婦女，我們的建議是： 
 

 
1. 政府協助追討贍養費 

本小組希望政府設立贍養費部門，可以讓照顧子女的單親家庭父母和子女生

活有尊嚴。政府設立綜援是給無能力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費，但普遍社會對

領取綜援有歧視，更有低人一等的感覺，而離婚後需要照顧子女的家長，如

對方不付贍養費，即時全家沒有生活費之外，追討贍養費程序繁複，所以希

望透過稅局或者保障部設立贍養費部門。 
 

2. 設立照顧者津貼 
現時單親的夫或母，除了要照顧年幼的小朋友難以外出工作以外，例如照顧

者還需要面對教師發展日，復活節，聖誕節，暑假或者子女突然發燒等不同

情況的挑戰，試問一下哪個老闆會聘請一個經常要請假的員工呢？在某些家

庭，男人賺錢回家就取得家中的主導權，如果有照顧者津貼，不但能夠減輕

家庭的經濟，亦是對照顧者付出的一種肯定。藉此造就家庭和諧氣氛，所以

希望政府設立照顧者津貼。 
 

3. 增加對單親家庭的支援措施 
本小組認為現行的社會服務支援根本不足夠，例如全香港只有一個探視中

心，令單親婦女在使用的過程中遇到不少的困難。所以本小組建議，即使不

推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政府亦應該增加對單親家庭相應的支援措施，例

如托兒服務。釋放婦女勞動力，讓婦女能夠選擇工作或者照顧家庭。例如婦

女希望在上庭應訊的時候，可以有人暫時托管小孩，才不會令孩子在母親要

上庭的時候，既沒有人煮飯給他食亦沒有人接他放學。 
 
 

4. 政府重新審視法例是否值得推行 
經過本小組的討論，我們認為現行的法例中，法庭對於離婚訴訟會以獨有管

養令，共同管養令以及分權令這三種形式做出判令。但是若然立法推行「共

同父母責任模式」後，對於離婚訴訟法庭主要的判決會以「共同父母責任模

式」為主。這樣其實變相的令離異父母雙方‘冇得揀’。轉個角度去想，其實

一對夫婦離婚需要法庭出手處理，證明了他們真的難以就離婚等等的事情達

成共識。當他們本來已經處於處理不了，溝通失效的情況，法例還需要他們

以「共同父母責任模式」去處理離婚後的子女安排。這只會令離異夫妻間增

加摩擦，進而影響到孩子的日常生活。因此「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原意是

以兒童為本，但實際的效果卻是本末倒置。由此可見，政府需要就著實際情

況，重新審視法例是否值得推行。 



  
總結： 
  本小組認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的理念，但是我們反對以立法的方式推行，

因為在現行的法例下已經有「共同管養令」，對於能夠達成協議的離異父母，

法院已經有合適的判令。而如果一對父母願意負起他們身為父母的責任，即使

不用法例的規管，他們也會主動履行責任；若然他們原本就不願意負責，強行

用法例規管只會適得其反，令夾在兩人之間的孩子成為最終的受害者。本小組

認為推廣「共同父母責任模式」概念上的公眾教育，同時增加對單親家庭的社

區支援配套，令單親父母學會在離婚後如何和孩子相處，以及有充足的社會資

源協助單親家庭渡過難關更為重要。 
 
 
 
同根社共同管養小組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